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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塔寮坑溪排水屬於淡水河系大漢溪流域範圍內，溪流起源於桃園市

龜山區，往東北流經樹林地區、新莊地區後，匯入大漢溪內。下游的樹

林、新莊地區土地高密度開發為中、小型工廠利用，洪水導排空間受限，

尤其在氣候變遷、豪大雨偶發之氣候條件下，因降雨強度過大、排水不

良或抽排不及等因素，造成洪水溢淹及人民之生命財產受到損害。為有

效改善淹水問題，使排水渠道能夠符合 1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且 25 年重現

期距洪水位不溢堤之區域排水保護標準，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水利

署）編列特別預算核定辦理「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而經濟部

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以下稱本分署）接續辦理「中央管區域排水塔寮

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訂定「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並依治理計

畫範圍，進行塔寮坑溪排水系統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 

本次「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即配合上述計

畫辦理，因區段位處新莊區與樹林區交界處，現況堤後雜草叢生既有護

岸高度不足且部分坡面破損，又無水防道路規劃以致河防構造物檢查時

無道路可供進出，影響地區防汛安全，本次工程將加強既有護岸、增設

防汛道路及生態滯洪池，並對沿岸之整體環境進行景觀營造，以增進塔

寮坑溪之韌性及親水性，並串接上游河段已闢設之河道步道，以利防汛

道路的貫通和主要道路的銜接。 

本案變更範圍係依塔寮坑溪用地範圍線及塔寮坑溪排水(3K+706-

4K+106)左岸改善工程之實際工程範圍為基準，為提昇塔寮坑溪排水防洪

量能、防災安全及保障鄰近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實有變更之必要性及急

迫性，為盡快完成治理工程保障地區防汛安全，本案已納入經濟部水利

署自 110 年起推動之「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110~115 年)」中，

並於 111 年列入新北行動治理計畫中，深受地方殷切期盼，然本案所處之

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目前尚未有辦理通盤檢討之計畫，故基於本案

之急迫性無法納入現行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爰此，為利於上述工程之

進行，並配合中央興建重大建設，本計畫爰配合工程用地範圍，並經內

政部 113 年 7 月 23 日內授國都字第 1130031839 號函同意在案，故依據都

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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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

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

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前項都市計畫之變更，內政部或縣（市）政府得指定各該原擬定之

機關限期為之，必要時，並得逕為變更。本計畫係依據前條文第 1 項第 4

款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3 

參、變更位置及範圍 

一、變更位置 

本計畫變更位置主要位處「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北側（如

圖 1），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東南側，係為「塔寮坑溪排水(3K+706-

4K+106)左岸改善工程」之實際工程範圍內。 

 

圖 1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

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新北市政府，

民國 107 年 2 月)，本計畫繪製。 

二、變更範圍 

本計畫變更範圍位於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

用地範圍，涉及新北市樹林區三龍段 26、27、1096、1097 地號，以及

新北市新莊區龍鳳段 788、789-3、790-1 地號，共 7 筆土地，本計畫變

更面積約為 0.37 公頃（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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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

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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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上位計畫及相關政策 

一、新北市國土計畫（民國 110 年 4月） 

(一) 計畫內容 

新北市國土計畫依據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提出管制計畫和發

展計畫。願景為國際嚮居之都，在全國國土計畫永續發展之目標下，

銜接新北市區域計畫引導城鄉發展之規劃策略、三環六線之空間布

局，透過永續發展之生命、生態、生產、生活觀點，打造成為國際

嚮居之都。 

發展目標包含：發揚親生命性、打造六級農業；帶動新興產業、

活絡既有產業軸帶；創造緊湊之智慧城市，厚實資源使用效率；因

應極端氣候、建立生態新秩序。 

針對氣候變遷下面臨災害風險之地區，提出之氣候變遷調適計

畫，則以「打造安心好家園·新北市優質防災城市」為願景，期望達

成：氣候變遷調適管理、都市災害保全、還遇災害避險以及能源災

害防護等目標。 

(二)與本案關聯性 

整體而言，在未來國土規劃上，淹水潛勢風險之地區（蘆洲、

三重、新莊、板橋、永和及中和）應依照各類災害風險及潛勢，配

合各區人口及產業分布及發展，訂定對應的策略方案，以降低未來

災損比例。其中包含：落實國土規劃與管理，提升土地使用效益、

搭配公共設施(保留地)的通盤檢討，建構都市地區的調適防護能力、

推動綜合流域治理，強化與改善都市水環境。因此，本案範圍雖位

屬樹林區，惟其亦鄰近新北市國土計畫指認之淹水潛勢風險地區，

且配合計畫之整體性，應依循新北市國土計畫之指導，進行河川流

域之治理，強化並改善都市水環境。 

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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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為解決臺灣地區長期易淹水地區的水患問題，責成經濟

部研提「水患治理特別條例」及「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畫」，

以有效改善地層下陷區、低窪區及都市計畫區之淹水問題，進而保

障民眾居家安全及國家經濟命脈，俟經行政院 94 年 7 月 5 日院臺經

字第 0940030206 號核定經濟部所提報「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綱要計

畫」。 

三、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民國 110-115 年） 

(一)計畫內容 

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極端氣候造成流域環境變化，並持續維

護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以及一般性海堤安全，減輕災害損失，進

行治理策略轉型之調整，並遵循相關政策與法令修正來推動未來治

水工作。而為考量未來氣候變遷之高度不確定性，應導入風險管理

概念，高風險地區優先投入資源辦理，並推動相關調適作為，包含

執行淨流分擔、在地滯洪等措施。 

以打造「韌性承洪，水樣環境」水岸家園為計畫目標願景，推

動改善及調適工作，其中包含：「整體改善及調適規劃」、「基礎設施

防護及調適措施」、「土地調適作為」、「建造物更新改善及操作維護」、

「營創調和環境」，並採區域性及系統性之流域整體規劃。 

(二)與本案關聯性 

本案已納入該計畫中，並於 111年列入新北行動治理計畫中，深

受地方殷切期盼。因此，依據該計畫之指導及相關執行策略，辦理

新思維規劃，加速提升整體防洪韌性，除加強既有護岸及增設防汛

道路外，亦規劃設置生態滯洪池，並對沿岸整體環境進行景觀營造，

增加本案所處之塔寮坑溪的韌性及親水性，連結上游河段已開闢之

河道步道，以利防汛道路的貫通和主要道路的銜接。 

四、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民國 100 年 10月） 

(一)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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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塔寮坑溪集水區排水不良原因及針對集水區排水特性，

以綜合治水理念，並配合渠道能達宣洩 10 年重現期距洪水量且 25 年

重現期距洪水位不溢堤之區域排水保護標準，遂依據經濟部 98 年 6 

月核定之「中央管區域排水塔寮坑溪排水系統規劃報告」，訂定治理

計畫。 

(二)與本案關聯性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因下游地區地勢低窪，復以區域土地高密

度開發利用，致洪水導排空間受限，於強降雨時易造成洪水溢淹及

嚴重災損，且於下游新莊地區及樹林工業區淹水情況最為嚴重。而

本案即位於塔寮坑溪新莊區與樹林區交界處，屬淹水情況較為嚴重

地區，故為提升該區防洪量能、防災安全及保障鄰近居民生命財產

安全，實有變更之必要性及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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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一、實施經過 

樹林(三多里地區)最早於民國 68 年 4 月 19 日發布實施，迄今已辦

理 3 次通盤檢討，民國 76 年 3 月 27日發布實施之「變更樹林(三多里地

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民國 87年 3月 20日發布實施之「變

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及民國 107年 4月 23

日發布實施之「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

階段)案」。 

有關「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案」發布實施後之歷次變更計畫內容彙整如下表 1。 

表 1    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案後歷次變更

計畫表 
編號 案名 發布實施文號 發布實施日期 

1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

機五用地為商業區、住宅區、公園用

地、機關用地（供消防使用）、運動中

心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及道路用

地)主要計畫(第二階段)(開發期程展

延) 

109 年 8 月 18 日

新北府城都字第

10213074651號 

109年 8月 20日 

2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配合

捷運萬大 -中和 -樹林線第二期路

線)(LG18、LG19、LG20站)主要計畫 

111年 10月 25日

新北府城都字第

11120128371號 

111年 10月 27日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本計畫彙整。 

二、計畫範圍 

樹林(三多里地區)計畫範圍東側與「板橋都市計畫」以大漢溪為界、

西至大同山麓非都市土地、南界銜接「樹林都市計畫」、北界毗連「龍

壽、迴龍地區都市計畫」、東北側與「新莊都市計畫」接壤，計畫面積

共 453.6147 公頃。 

三、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期為民國 115 年。 



 

    9 

四、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目標年之計畫人口調整為 40,000人，居住密度約每公頃 410人。 

五、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共劃設住宅區、商業區、乙種工業區、產業專用區、捷運開發區、

行政區、保存區、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等

11 種分區，面積合計為 333.0901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之 69.87%。 

六、公共設施計畫 

共劃設機關用地、文小用地、文中用地、文高用地、文專用地、公

園用地、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體育場用地、

運動中心用地、綠地用地、護坡用地、停車場用地、加油站用地、市場

用地、水溝用地、溝渠用地、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抽水站用地、墓

地用地、變電所用地、瓦斯加壓站用地、捷運系統用地、捷運系統用地

兼供道路使用、鐵路用地、高速鐵路用地、道路用地、人行步道用地等

28 種用地，面積合計為 120.5246 公頃，占計畫區總面積之 26.57%。 

表 2    歷次變更增減面積統計表 

項目 

第三次通
盤檢討面
積(公頃) 

歷次變更案增減面積 
現行都市
計畫面積 

1 2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6.6308   86.6308 

商業區 13.1140   13.114 

乙種工業區 155.7367  -0.3946 155.3421 

捷運開發區 -  0.4994 0.4994 

產業專用區 6.3950   6.3950 

行政區 1.6497   1.6497 

保存區 0.0433   0.0433 

農業區 14.8913   14.8913 

保護區 42.7144   42.7144 

河川區 11.7557   11.7557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544   0.0544 

小計 332.9853  0.1048 333.0901 

公
共

機關用地 8.7919   8.7919 

文小用地 7.8874   7.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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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第三次通
盤檢討面
積(公頃) 

歷次變更案增減面積 
現行都市
計畫面積 

1 2 

設
施
用
地 

文中用地 7.7450   7.745 

文高用地 3.9036  -0.2874 3.6162 

文專用地 3.3045   3.3045 

小計 22.8405  -0.2874 22.5531 

公園用地 7.6088 -0.0229  7.5859 

鄰里公園兼供兒童遊
樂場用地 

1.7210   1.72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3900   0.39 

體育場用地 3.1548   3.1548 

運動中心用地 0.7256   0.7256 

綠地用地 0.7486   0.7486 

護坡用地 0.0416   0.0416 

停車場用地 1.0324  -0.2120 0.8204 

加油站用地 0.1353   0.1353 

市場用地 2.0763   2.0763 

水溝用地 0.2732   0.2732 

溝渠用地 0.6574   0.6574 

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
用 

0.5039   0.5039 

抽水站用地 0.8512   0.8512 

墓地用地 6.8589   6.8589 

變電所用地 1.4076   1.4076 

瓦斯加壓站用地 1.4101   1.4101 

捷運系統用地 0.0000  0.3946 0.3946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0000  0.2666 0.2666 

鐵路用地 2.9708   2.9708 

高速鐵路用地 4.6616   4.6616 

道路用地 50.1088 0.0229 -0.2666 49.8651 

人行步道用地 1.6591   1.6591 

小計 120.6294  -0.1048 120.5246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377.3700 - - 377.3700 

計畫總面積合計 453.6147 - - 453.6147 
註：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溝渠用地、水溝用地及墓地用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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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現行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現行計畫面
積(公頃)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占計畫區
總面積比

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6.6308 22.96% 19.10% 

商業區 13.1140 3.48% 2.89% 

乙種工業區 155.3421 41.16% 34.25% 

捷運開發區 6.3950 1.69% 1.41% 

產業專用區 0.4994 0.13% 0.11% 

行政區 1.6497 0.44% 0.36% 

保存區 0.0433 0.01% 0.01% 

農業區 14.8913 - 3.28% 

保護區 42.7144 - 9.42% 

河川區 11.7557 - 2.59%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544 - 0.01% 

小計 333.0901 69.87% 73.4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8.7919 2.33% 1.94% 

文小用地 7.8874 2.09% 1.74% 

文中用地 7.7450 2.05% 1.71% 

文高用地 3.6162 0.96% 0.80% 

文專用地 3.3045 0.88% 0.73% 

小計 22.5531 5.98% 4.97% 

公園用地 7.5859 2.01% 1.67% 

鄰里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
地 

1.7210 0.46% 0.3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3900 0.10% 0.09% 

體育場用地 3.1548 0.84% 0.70% 

運動中心用地 0.7256 0.19% 0.16% 

綠地用地 0.7486 0.20% 0.17% 

護坡用地 0.0416 0.01% 0.01% 

停車場用地 0.8204 0.22% 0.18% 

加油站用地 0.1353 0.04% 0.03% 

市場用地 2.0763 0.55% 0.46% 

水溝用地 0.2732 - 0.06% 

溝渠用地 0.6574 - 0.14% 

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5039 - 0.11% 

抽水站用地 0.8512 0.23% 0.19% 

墓地用地 6.8589 1.82% 1.51% 

變電所用地 1.4076 0.37% 0.31% 

瓦斯加壓站用地 1.4101 0.37% 0.31% 

捷運系統用地 0.3946 0.10% 0.09%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2666 0.07%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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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計畫面
積(公頃) 

占都市發
展用地面
積比例 

占計畫區
總面積比

例 

鐵路用地 2.9708 0.79% 0.65% 

高速鐵路用地 4.6616 1.24% 1.03% 

道路用地 49.8651 13.21% 10.99% 

人行步道用地 1.6591 0.44% 0.37% 

小計 120.5246 31.56% 26.57% 

都市發展用地合計 377.3700 100.00% － 

計畫總面積合計 453.6147 － 100.00% 
註：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農業區、保護區、河川區、溝渠用地、水溝用地及墓地用地。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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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示意圖 

資料來源：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新北市政

府，民國 1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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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實質環境現況說明 

一、土地權屬分析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共 7 筆土地，分別為 5 筆公有土地，管理單位皆

為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面積約 0.23 公頃（佔 62.16%）；1 筆私

有土地，面積約 0.05 公頃（佔 13.51%）；1 筆公私共有土地，面積共

0.09 公頃（佔 24.32%），其中一般私人佔 87.76%（約 826.14 平方公尺），

公有部分之管理單位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佔 12.24%（約 115.22 平方公

尺），詳下表 4、圖 4 及附件三。 

表 4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寮

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範圍土地權屬分析

表 

土地權屬 管理單位 
面積 

(平方公尺)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地

筆數 

公有土地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2,344.82  0.23 62.16 5 

私有土地 一般私人  462.12  0.05 13.51 1 

公私共有 

土地 

一般私人  826.14  0.08 21.62 

1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5.22  0.01 2.70 

小計  941.36  0.09 24.32 

合計 3,748.30 0.37 100.00 7 
註：未來變更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際分割面積為準。 

 

表 5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寮

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範圍土地權屬清冊

一覽表 

項

次 

區

別 
地段 地號 

土地使 

用分區 

計畫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公私

有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1 

樹

林

區 

三龍段 

26 乙種工業區 941.36 
公私 

共有 

一般私人/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 27 乙種工業區 462.12 私有 一般私人 

3 1096 乙種工業區 1577.80 公有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4 1097 乙種工業區 38.37 公有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5 龍鳳段 788 乙種工業區 331.44 公有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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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區

別 
地段 地號 

土地使 

用分區 

計畫使用面積

(平方公尺) 

公私

有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6 新

莊

區 

789-3 乙種工業區 387.98 公有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7 790-1 乙種工業區 9.23 公有 
中華民國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合計 3,748.30 - - 
註：1.變更後使用面積應以核定計畫書圖實際分割面積為準。 

        2.變更後土地使用分區應以核定計畫核定計畫與地政機關發布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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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

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範圍土地權屬

分布示意圖 
註：應以核定計畫圖實際分割面積為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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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範圍東側臨啞口坑溪，向東匯流入塔寮坑溪，西側止於三龍

二橋。本計畫擬針對塔寮坑溪左岸(北側)堤後空間辦理變更，現況主要

多為闊葉雜林，部分鐵皮建物、雞舍等使用。 

 

圖 5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寮

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範圍及周邊現況示

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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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川概況及治理措施 

(一)河川概況 

塔寮坑溪排水集水區位於淡水河系大漢溪流域內，位處臺北盆

地西南邊，溪流源於桃園縣龍壽村及新嶺村交界，往東流經桃園縣

龜山鄉、新北市樹林區及新莊區等；集水區域面積約 29.37 平方公里，

排水幹流全長約 12.25 公里，詳下圖 6所示。 

 

圖 6     塔寮溪排水集水區位置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 

(二)治理措施 

目前塔寮坑溪排水系統採高、低地排水分離治理，治理措施主

要基於：1.暢洩計畫洪水量，維持排水功能及渠道自然平衡；2.盡量

利用現有堤防護岸等防洪設施；3.盡量配合已公告知都市計畫，使牴

觸減至最少；以及 4.盡量利用公有土地，使民眾損失降至最低等原

則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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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範圍位於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設施編號 12 樹

林堤防部分，以及治理工程計畫新建之塔寮坑溪 2號抽水站之下游，

如下圖 7 所示；並由塔寮坑溪 2 號抽水站與塔寮坑溪抽水站聯合運

營，以降低下游地區淹水災害發生。 

 

圖 7     塔寮溪排水治理計畫重要工程及本計畫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 

四、工程施作內容概述 

本次「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施工總長

455 公尺，位於新北市新莊區市立丹鳳高級中學南側，將於堤後用地範

圍線內闢設防汛步道及自行車道，串接上游河段已闢設之河道步道，供

附近里民休憩及學生上下學通行步道，並可維護河防安全，工程範圍、

構想示意圖及斷面示意圖如下圖 8 至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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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範圍圖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 

 

 

圖 9     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周邊聯外道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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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生態景觀滯洪池構想示意圖 

資料來源：塔寮坑溪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規劃（96 年 3 月）。 

 

 

圖 11   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標準斷面圖示意圖 

資料來源：第十河川局轄管塔寮坑溪工程實施計畫（第二版）（11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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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變更理由及內容 

一、變更理由 

（一）配合「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 

本案工程係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自 110年起推動之「中央管流域整

體改善與調適計畫(110~115 年)」辦理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

左岸改善工程，並用以加強既有護岸、增設防汛道路及生態滯洪池，

並對沿岸之整體環境進行景觀營造，以增進塔寮坑溪之韌性及親水

性。 

（二）提升塔寮坑溪排水防洪量能及強化沿岸安全性 

因現況堤後雜草叢生，既有護岸高度不足，部分坡面破損，無

河防安全巡防道路規劃，河防構造物檢查時無道路可供進出，且部

分區段遭鐵皮建物長期占用，以致整體河岸景觀窳陋。 

為提昇塔寮坑溪排水防洪量能、防災安全及保障鄰近居民生命

財產安全，實有變更之必要性及急迫性，然本案所處之樹林(三多里

地區)都市計畫目前尚未有辦理通盤檢討之計畫，故基於本案之急迫

性無法納入現行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爰配合「塔寮坑溪排水

(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範圍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 款採迅行變更都市計畫，以利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辦理土地

取得作業。 

二、變更內容 

本計畫變更係配合「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

之實際工程範圍為基準，將工程用地範圍線及溝渠用地間之需用土地，

依堤防施工必要及考量未來土地利用變更使用分區為「河川區」。 

範圍包含樹林區三龍段及新莊區龍鳳段部分乙種工業區(共 0.37 公

頃)，變更內容如表 6 所示，變更前後面積對照表與變更示意圖詳見表 7

及圖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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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寮

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內容綜理表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計畫區北

側(塔寮坑

溪左岸 ) 

乙種工業區 

(0.37 公頃) 

河川區 

(0.37 公頃) 

配合護岸興設工程施作需要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加強既有護

岸、增設防汛道路及生態滯洪

池，並對沿岸之整體環境進行

景觀營造，以增進塔寮坑溪之

韌性及親水性。 

註：未來變更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際分割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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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

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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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變更後計畫 

本計畫變更範圍係配合「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

工程」（詳圖 13），闢設防汛步道及自行車道，加強既有護岸、增設防

汛道路及生態滯洪池，並對沿岸之整體環境進行景觀營造，以增進塔寮

坑溪之韌性及親水性。變更前後各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對照詳表 7及圖 13。 

表 7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寮

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

對照表 

項目 
現行計 
畫面積 
(公頃) 

本次增 
減面積 
(公頃) 

本案變更後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
總面積百
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6.6308  86.6308 19.10% 

商業區 13.1140  13.1140 2.89% 

乙種工業區 155.3421 -0.3748 154.9673 34.16% 

捷運開發區 6.3950  6.3950 1.41% 

產業專用區 0.4994  0.4994 0.11% 

行政區 1.6497  1.6497 0.36% 

保存區 0.0433  0.0433 0.01% 

農業區 14.8913  14.8913 3.28% 

保護區 42.7144  42.7144 9.42% 

河川區 11.7557 +0.3748 12.1305 2.67%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0.0544  0.0544 0.01% 

小計 333.0901 +0.0000 333.0901 73.4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8.7919  8.7919 1.94% 

學校用地 

文小用地 7.8874  7.8874 1.74% 

文中用地 7.7450  7.7450 1.71% 

文高用地 3.6162  3.6162 0.80% 

文專用地 3.3045  3.3045 0.73% 

小計 22.5531  22.5531 4.97% 

公園用地 7.5859  7.5859 1.67% 

鄰里公園兼供兒童遊樂場用地 1.7210  1.7210 0.3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3900  0.3900 0.09% 

體育場用地 3.1548  3.1548 0.70% 

運動中心用地 0.7256  0.7256 0.16% 

綠地用地 0.7486  0.7486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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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現行計 
畫面積 
(公頃) 

本次增 
減面積 
(公頃) 

本案變更後 
變更後計
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區
總面積百
分比 

護坡用地 0.0416  0.0416 0.01% 

停車場用地 0.8204  0.8204 0.18% 

加油站用地 0.1353  0.1353 0.03% 

市場用地 2.0763  2.0763 0.46% 

水溝用地 0.2732  0.2732 0.06% 

溝渠用地 0.6574  0.6574 0.14% 

溝渠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5039  0.5039 0.11% 

抽水站用地 0.8512  0.8512 0.19% 

墓地用地 6.8589  6.8589 1.51% 

變電所用地 1.4076  1.4076 0.31% 

瓦斯加壓站用地 1.4101  1.4101 0.31% 

捷運系統用地 0.3946  0.3946 0.09% 

捷運系統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0.2666  0.2666 0.06% 

鐵路用地 2.9708  2.9708 0.65% 

高速鐵路用地 4.6616  4.6616 1.03% 

道路用地 49.8651  49.8651 10.99% 

人行步道用地 1.6591  1.6591 0.37% 

小計 120.5246  120.5246 26.57% 

計畫區總面積 453.6147 +0.0000 453.6147  100.00% 
註：1.本計畫變更面積計算係依「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及歷次

個案變更計畫書所登載面積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實際工程範圍及地政
機關實際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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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

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變更後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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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開發方式 

本計畫變更範圍內之公有土地面積共計 0.24 公頃，取得方式依據

《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與《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

與無償劃分原則》及相關規定以撥用方式提供辦理；涉及私有土地部分

面積共計 0.13公頃，則採協議價購、徵收方式辦理。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被徵收之土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前述市價依

同條及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3條，市價查估得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交由不動產估價師辦理，並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 

二、開發主體 

本工程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負責辦理開發建設。 

三、辦理時程 

本計畫將依規定先行辦理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變更為「河川區」，

預計 116 年度完成；後續由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分署辦理用地徵收、

撥用等取得土地及實際工程施作，預計於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完成後 3 年

內完成。 

四、開發經費與來源 

本計畫土地徵收及地上物補償費約新台幣 5,840 萬元，工程費約新

台幣 4,500 萬元，經費來源依整治計畫內容為準，並由主辦單位編列預

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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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寮

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實施進度及經費預估表 

土地使
用分區 

權
屬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預估(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經費 
來源 

協
議
價
購 

徵
收 

撥
用 

土地徵收
補償費 

工程 
費用 

合計 

河川區 

公
有 

0.24   √ 460 

4,500 10,340 

經濟部

水利署

第十河

川分署 

119 年 
由主辦單

位編列 
私
有 

0.13 √ √  5,380 

註：1.本計畫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相關部門行政、審查進度及市場情形酌予調整。 

        2.表內面積及金額供參考，實際應依地政單位辦竣地籍分割結果及主辦單位實際經費支出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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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准予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認定函 

 

 

 

 

 

 

 

 

 



 

   



 

   

 



 

   

 



 

   

 

 

 

 

 

 

附件二 

「配合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

變更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變更為河川區)」 

說明會紀錄 

  



 

   



 

   



 

   



 

   



 

   

 



 

   

 

 

 

 

 

 

 

附件三 

本計畫變更範圍土地登記謄本 

 

 

 

 

 

 

 

 

 



 

    



 

   
 



 

   



 

   



 

   



 

   
 



 

   



 

   



 

   

 

 

 

 

 

附件四 

「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生

態檢核提報及設計前階段工作坊 

 

 

 

 

 

 

 

 

  



 

   



 

   



 

   



 

   

 

 



 

   

 



 

   



 

   

 

 



 

   



 

   



 

   

 

 



 

   



 

   



 

   



 

   



 

   

 

 



 

   

 



 

   



 

   



 

   

 

 



 

   

 



 

   



 

   

 

  



 

   

 

 

 

 

 

 

附件五 

塔寮坑溪排水治理計畫、堤防預定線、 

集水區域範圍公告函 

 

 

 

 

 

 

 

 

 

  



 

   

塔寮坑溪排水計畫區域位置圖 

集水區範圍圖



 

   

 

塔寮坑溪排水改善工程位置圖

 

堤防預定線圖-1 



 

   

 

堤防預定線圖-2 

 



 

   

 



 

   

 



 

   

 

 



 

   

 

 

 

 

 

 

附件六 

水利法將「堤防預定線」修正為「用地範圍線」對

照表 

 

 

 

 

 

 

 

 

  



 

   



 

   

 

 



 

   

 

 

 

 

 

 

附件七 

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地變更文件 

  



 

   



 

   



 

   
 



 

   



 

   



 

   



 

   



 

   



 

   



 

   



 

   



 

   



 

   



 

   



 

   



 

   



 

   



 

   



 

   



 

   



 

   



 

   



 

   



 

   



 

   



 

   



 

   



 

   



 

   



 

   



 

   



 

   



 

   



 

   



 

   



 

   



 

   



 

   



 

   



 

   



 

   



 

   



 

   



 

   



 

   



 

   

 



 

   

 

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盛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辦理之變更樹林(三多里地區)都市計畫(部分乙種工

業區為河川區)(配合塔寮坑溪排水(3K+706-4K+106)左岸改善工程)案，業

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

測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

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惟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

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完成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

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王國權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08217 號 

技師公會名稱：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都技師員字第 A0212 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盛邦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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